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906號

上  訴  人  傅紀清  

訴訟代理人  胡毓真律師

被 上訴 人  植仕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松棋  

訴訟代理人  歐德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投資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

月1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5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並追加訴訟標的，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

依其與活力台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活力公司）簽訂之

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投資款新臺幣（下

同）200萬元本息，於本院追加依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約定

有明示或默示合意之法律關係為同上之請求（見本院卷第15

2、185頁），核屬基於兩造間基於認股協議書所載活力公司

董事長回購股份所生之爭執，與前揭民事訴訟法規定相符，

自應予准許。

二、次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

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

6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固於本院審理時始抗辯：認股協議

書第3條未有被上訴人得直接向伊請求股款之約定，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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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得請求買回，並非得以請求給付股款等語（見本院卷第18

4頁），惟審諸上開抗辯內容攸關被上訴人得否向上訴人請

求買回股份給付股款，如不許上訴人在第二審為上開辯解，

實與紛爭一次解決目的相違，且影響其權利甚鉅，有顯失公

平之情形，依上開規定，自應許其於本院提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曾任阿里巴巴台灣暨香港地區總經

理，為活力公司之董事長，為借重伊法定代理人蔡松棋之財

務專長，遂邀蔡松棋擔任活力公司之董事。嗣上訴人欲籌措

活力公司資金，請求蔡松棋引進伊投資活力公司，伊於民國

110年7月15日先將200萬元投資款匯入活力公司指定之帳

戶，復於同年月19日由上訴人代表活力公司與伊簽訂認股協

議書，約定伊以每股2元計價認購活力公司發行之新股，而

由伊取得100萬股權數，並於第3條約定上訴人買回股份之義

務。嗣伊於111年12月28日以台北中崙郵局2734號存證信函

（下稱2734號函）通知上訴人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選擇

以原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並由上訴人回購；復

於112年1月7日以臺北中崙郵局127號存證信函（下稱127號

函）通知上訴人前情，詎上訴人於收受通知後，均置之不

理，爰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

約定達成合意之契約關係，擇一請求上訴人給付200萬元本

息。

二、上訴人則以：伊並非認股協議書之當事人，亦未以個人名義

簽名或用印於認股協議書，自不受認股協議書第3條買回條

款約定之拘束。且被上訴人未舉證兩造間何時、何地達成買

回股份之合意，亦無從認定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買回

條款成立契約關係。又認股協議書第3條有約定買回股份權

利行使之期限，被上訴人既未於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7日

期限內要求活力公司或伊買回股份，即不得依據認股協議書

第3條約定主張買回。況認股協議書第3條未有被上訴人得直

接向伊請求股款之約定，其內容僅得請求買回，並非得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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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請求給付股款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23、185至186頁）：

　㈠上訴人自108年7月2日起迄今為活力公司之董事長，於活力

公司設立登記時持有股份4,500萬股，於110年2月22日持有

股份4,891萬2,500股，現持有股份4,612萬2,550股。蔡松棋

自108年7月25日起至111年12月15日止為活力公司之董事，

持有股份500萬股。

　㈡活力公司於110年3月17日召開第1屆第51次董事會，由全體

出席董事同意通過活力公司與被上訴人策略聯盟之增資案。

　㈢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以轉帳方式將200萬元投資款匯入

活力公司指定之帳戶後，被上訴人與活力公司於同年月19日

簽訂認股協議書。

　㈣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以2734號函通知活力公司及上訴

人，請求其等依約回購股份等語，活力公司、上訴人於同年

月30日收受。被上訴人復於112年1月7日以127號函通知上訴

人，請求其依約回購股份，上訴人於112年1月7日之後收

受。

五、被上訴人主張：伊已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選擇以原

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由活力公司董事長即上訴

人回購股份，並通知上訴人履行，上訴人收受通知後置之不

理，爰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兩造間合意認股協議書第3

條約定內容之契約關係，擇一請求上訴人應返還200萬元本

息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查：

　㈠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雙方當事人互相

間應有欲與他方意思表示相結合而生法律上效果的主觀意思

（即締約意思），始成立契約。查上訴人自108年7月2日起

迄今為活力公司之董事長，且於活力公司設立登記時迄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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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相當股份，活力公司於110年3月17日召開第1屆第51次

董事會，由全體出席董事（包含上訴人）同意通過活力公司

與被上訴人策略聯盟之增資案，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以

轉帳方式將200萬元投資款匯入活力公司指定之帳戶後，並

與活力公司於同年月19日簽訂認股協議書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執，有認股協議書、被上訴人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報表、活

力公司基本資料、活力公司第一屆第51次董事會議事錄及簽

到簿（見原審卷第16、18、52至56頁），應堪予認定。且觀

諸上揭認股協議書內容，上訴人以活力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

與被上訴人簽訂認股協議書，並於協議書第3條約定「乙方

可持有股票於2022.12.31屆滿之日後7日內，選擇以原認購

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由甲方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或

洽特定人認購，若逾期或選擇不出售股份，則視為繼續持

有，應繼續持有股份到甲方上市櫃（含興櫃）前均不得轉

售」等語，併參以證人即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蔡松棋於原審

證稱：認股協議書原稿由活力公司提出，經過伊公司員工劉

芝婷、活力公司員工莊玉卿為內部作業後，最後由伊與上訴

人確認後在認股協議書最後稿本上蓋章，認股協議書第3條

回購條款約定是針對上訴人，用意為上訴人要回購公司股

份，因為當初上訴人很明確向伊表示他看好未來，他同意要

收回或回購股份，且依公司法規定，公司原則上不能回購股

票，協議書上始約定由公司董事長即上訴人回購，伊跟上訴

人已有講好條件，上訴人回購一股多少錢、何時回購等等語

（見原審卷第191至192、194至195頁）；證人劉芝婷於原審

時證稱：蔡松棋有跟伊說過這次增資案很重要，要維護投資

者權利，已經跟活力公司談好並確定，原本活力公司提供之

認股協議書是寫由原公司負責人回購股份，改成原公司董事

長回購股份，因為公司法第8條規定之公司負責人有很多定

義，像經理人、董事都是可為負責人，但回購條件係由上訴

人為回購人，為了避免混淆及避免上訴人迴避回購責任，故

指定改名由董事長回購。又上訴人在活力公司股權佔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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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股權一半以上之大股東，投資說明會都是由上訴人全程闡

述行業全景發展，並表示會負全責回購股份，故簽訂認股協

議書時改成董事長就是特定指定為上訴人。伊有跟活力公司

窗口人員莊玉卿透過LINE電話講負責人回購改成董事長回

購，就是要上訴人回購，保障這次投資者，最後由莊玉卿傳

送認股協議書最後版本給伊，伊認為已經確定，認股協議書

第3條已明文由活力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就是我們要求上

訴人回購之內容。活力公司把確認後之認股協議書蓋好大小

章後直接寄給我們，上訴人也在該協議書上蓋章，伊之後依

照被上訴人用印申請程序用印，最後由財務總監保管正本等

語（見原審卷第200至201、203至204、206至207頁）；證人

莊玉卿於原審時則證稱：認股協議書由上訴人及蔡松棋草

擬、討論，最後修改版本由伊用電腦改，第一版打字版本，

由蔡松棋口說跟上訴人溝通，溝通完後微調，上訴人請伊用

電腦修改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為甲方公司董事長回購股

份，活力公司董事長為上訴人，因為認股協議書上有蓋上訴

人保管之負責人章，上訴人有用印，且清楚知道認股協議書

買回之約定等語（見原審卷第247至248、250頁），復有證

人劉芝婷與莊玉卿間LINE對話紀錄內容可參（見原審卷第88

至91頁），足見上訴人以活力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簽訂認股

協議書時，已知悉被上訴人將來若選擇以原認購股價加計

3％年息出售股份時，應由其個人以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

容回購該股份，仍同意簽訂該協議書，並於法定代理人處蓋

章，是兩造就系爭協議書第3條關於由上訴人回購股份之約

定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無訛。

　㈡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並未證明兩造達成回購股份合意之

時間、地點、內容，且伊縱有表示過願意負買回義務，然允

諾當下並未簽訂認股協議書，買回意思表示已經失效，認股

協議書上既未增列上訴人為契約當事人，即無法拘束伊云

云。惟按公司除依第158條、第167條之1、第186條、第235

條之1及第317條規定外，不得自將股份收回、收買或收為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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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公司法第1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依證人蔡松棋、劉

芝婷前揭證述內容，可知上訴人與蔡松棋業已就被上訴人投

資活力公司並持股一定期間後，得以選擇請求上訴人買回活

力公司股份或繼續持股等約定內容達成合意，且參以被上訴

人修改活力公司所提出之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即更

改為活力公司董事長負買回義務後，業經上訴人確認並於認

股協議書上活力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處用印等情，可徵上訴人

最遲於認股協議書上用印時，已與被上訴人達成認股協議書

第3條約定內容之合意甚明。又證人蔡松棋、劉芝婷均證述

依公司法規定，活力公司原則上不得回購自己公司之股份，

故修改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指定由活力公司董事長即

上訴人買回被上訴人所認購之股份，相互勾稽前情，益證兩

造因囿於公司法第167條第1項規定，活力公司原則上不得收

回自己之股份，若認活力公司應依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買回

股份，即有該約定因違反公司法上開強制規定而無效之虞，

故合意於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由上訴人負有回購股份之義

務。另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達成意思表示合

致，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自應就上開兩造合意約定內

容負有契約義務。基此，上訴人前揭辯解，均無可採。

　㈢查兩造既已達成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之合意，且被上

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以2734號函通知活力公司及上訴人，

請求其等依約回購股份等語，活力公司、上訴人於同年月30

日收受；復於112年1月7日以127號函通知上訴人，請求其依

約回購股份，上訴人於112年1月7日後收受等情，上訴人迄

未履行，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依約履行買回義務即給付

買回股份價金200萬元並加計3％年息。至上訴人雖稱：被上

訴人並未於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7日期限內要求伊買回股

份，不得主張買回權利等情，然觀諸認股協議書第3條所載

「乙方可持有股票於2022.12.31屆滿之日後7日內，選擇以

原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由甲方公司董事長回購

股份或洽特定人認購……」等語，及依證人蔡松棋於原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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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稱：當初約定是說最慢112年1月7日前要表示要不要繼續

繼續持有股份，還是要求回購，不是特定於112年1月1日至

同年月7日始能行使回購權等語（見原審卷第195頁）；證人

劉芝婷於原審時證稱：伊認為依照我們解釋說明是112年1月

7日前皆可提出回購等語（見原審卷第204頁），再參以劉芝

婷與莊玉卿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莊玉卿於被上訴人提出修

改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後傳送修正版本之認股協議書，並

稱：「第二份文件已與Bryan討論，保證及限制條款如您提

供協議書2022/12/31前」等語（見原審卷第88至91頁），可

徵兩造係約定於111年12月31日加計7日即113年1月7日為被

上訴人行使買回股份權利之最終期限，並非約定上訴人僅得

於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7日期間行使請求買回股份之權

利，上訴人於111年12月30日收受2734號函時，既已知悉被

上訴人向其行使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之買回股份權利，自

應對被上訴人負履行買回股份之義務，是上訴人此部分所

辯，仍非可採。

　㈣上訴人另辯稱：認股協議書第3條未有被上訴人得直接向伊

請求股款之約定，其內容僅得請求買回，並非得以請求給付

股款云云，惟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乙方可持有股票於2

022.12.31屆滿之日後7日內，選擇以原認購股價加計3％年

息出售股份，由甲方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或洽特定人認購」

等語，該協議內容已具體記載被上訴人行使買回股份之期

限、請求買回金額及對象，而本件被上訴人亦於111年12月2

8日以2734號函通知活力公司及上訴人，請求其等依約回購

股份，復於112年1月7日以127號函通知上訴人，請求其依約

回購股份等情，足徵被上訴人係依兩造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

約定期限、方式，通知上訴人依約買回認購股份，且上訴人

依約負有買回股份之義務，卻經被上訴人多次通知請求仍未

履行，則被上訴人自得依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

容達成合意之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原認購股價即200

萬元本息。故而，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實非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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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基此，上訴人迄未依兩造前揭約定內容以被上訴人原認購股

價即200萬元加計3％年息之金額買回股份，是被上訴人於本

院追加依兩造間就系爭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達成合意之契

約關係為訴訟標的，為重疊合併，以單一之聲明請求上訴人

應給付200萬元，及自112年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3％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本院自應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

決，毋庸再審酌被上訴人於原審所主張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

約定為同上請求是否有據，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兩造已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達成合意，

被上訴人依兩造間上開合意之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應給付

200萬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理由雖係依據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而與本

院認定前揭被上訴人追加之訴訟標的有理由不同，然結論並

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吳若萍

　　　　　　　　　　　　　　法　官　潘曉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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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賴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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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906號
上  訴  人  傅紀清  
訴訟代理人  胡毓真律師
被 上訴 人  植仕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松棋  
訴訟代理人  歐德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投資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5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追加訴訟標的，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依其與活力台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活力公司）簽訂之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投資款新臺幣（下同）200萬元本息，於本院追加依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約定有明示或默示合意之法律關係為同上之請求（見本院卷第152、185頁），核屬基於兩造間基於認股協議書所載活力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所生之爭執，與前揭民事訴訟法規定相符，自應予准許。
二、次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固於本院審理時始抗辯：認股協議書第3條未有被上訴人得直接向伊請求股款之約定，其內容僅得請求買回，並非得以請求給付股款等語（見本院卷第184頁），惟審諸上開抗辯內容攸關被上訴人得否向上訴人請求買回股份給付股款，如不許上訴人在第二審為上開辯解，實與紛爭一次解決目的相違，且影響其權利甚鉅，有顯失公平之情形，依上開規定，自應許其於本院提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曾任阿里巴巴台灣暨香港地區總經理，為活力公司之董事長，為借重伊法定代理人蔡松棋之財務專長，遂邀蔡松棋擔任活力公司之董事。嗣上訴人欲籌措活力公司資金，請求蔡松棋引進伊投資活力公司，伊於民國110年7月15日先將200萬元投資款匯入活力公司指定之帳戶，復於同年月19日由上訴人代表活力公司與伊簽訂認股協議書，約定伊以每股2元計價認購活力公司發行之新股，而由伊取得100萬股權數，並於第3條約定上訴人買回股份之義務。嗣伊於111年12月28日以台北中崙郵局2734號存證信函（下稱2734號函）通知上訴人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選擇以原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並由上訴人回購；復於112年1月7日以臺北中崙郵局127號存證信函（下稱127號函）通知上訴人前情，詎上訴人於收受通知後，均置之不理，爰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達成合意之契約關係，擇一請求上訴人給付200萬元本息。
二、上訴人則以：伊並非認股協議書之當事人，亦未以個人名義簽名或用印於認股協議書，自不受認股協議書第3條買回條款約定之拘束。且被上訴人未舉證兩造間何時、何地達成買回股份之合意，亦無從認定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買回條款成立契約關係。又認股協議書第3條有約定買回股份權利行使之期限，被上訴人既未於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7日期限內要求活力公司或伊買回股份，即不得依據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主張買回。況認股協議書第3條未有被上訴人得直接向伊請求股款之約定，其內容僅得請求買回，並非得以直接請求給付股款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23、185至186頁）：
　㈠上訴人自108年7月2日起迄今為活力公司之董事長，於活力公司設立登記時持有股份4,500萬股，於110年2月22日持有股份4,891萬2,500股，現持有股份4,612萬2,550股。蔡松棋自108年7月25日起至111年12月15日止為活力公司之董事，持有股份500萬股。
　㈡活力公司於110年3月17日召開第1屆第51次董事會，由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活力公司與被上訴人策略聯盟之增資案。
　㈢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以轉帳方式將200萬元投資款匯入活力公司指定之帳戶後，被上訴人與活力公司於同年月19日簽訂認股協議書。
　㈣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以2734號函通知活力公司及上訴人，請求其等依約回購股份等語，活力公司、上訴人於同年月30日收受。被上訴人復於112年1月7日以127號函通知上訴人，請求其依約回購股份，上訴人於112年1月7日之後收受。
五、被上訴人主張：伊已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選擇以原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由活力公司董事長即上訴人回購股份，並通知上訴人履行，上訴人收受通知後置之不理，爰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兩造間合意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之契約關係，擇一請求上訴人應返還200萬元本息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查：
　㈠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雙方當事人互相間應有欲與他方意思表示相結合而生法律上效果的主觀意思（即締約意思），始成立契約。查上訴人自108年7月2日起迄今為活力公司之董事長，且於活力公司設立登記時迄今均持有相當股份，活力公司於110年3月17日召開第1屆第51次董事會，由全體出席董事（包含上訴人）同意通過活力公司與被上訴人策略聯盟之增資案，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以轉帳方式將200萬元投資款匯入活力公司指定之帳戶後，並與活力公司於同年月19日簽訂認股協議書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有認股協議書、被上訴人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報表、活力公司基本資料、活力公司第一屆第51次董事會議事錄及簽到簿（見原審卷第16、18、52至56頁），應堪予認定。且觀諸上揭認股協議書內容，上訴人以活力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與被上訴人簽訂認股協議書，並於協議書第3條約定「乙方可持有股票於2022.12.31屆滿之日後7日內，選擇以原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由甲方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或洽特定人認購，若逾期或選擇不出售股份，則視為繼續持有，應繼續持有股份到甲方上市櫃（含興櫃）前均不得轉售」等語，併參以證人即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蔡松棋於原審證稱：認股協議書原稿由活力公司提出，經過伊公司員工劉芝婷、活力公司員工莊玉卿為內部作業後，最後由伊與上訴人確認後在認股協議書最後稿本上蓋章，認股協議書第3條回購條款約定是針對上訴人，用意為上訴人要回購公司股份，因為當初上訴人很明確向伊表示他看好未來，他同意要收回或回購股份，且依公司法規定，公司原則上不能回購股票，協議書上始約定由公司董事長即上訴人回購，伊跟上訴人已有講好條件，上訴人回購一股多少錢、何時回購等等語（見原審卷第191至192、194至195頁）；證人劉芝婷於原審時證稱：蔡松棋有跟伊說過這次增資案很重要，要維護投資者權利，已經跟活力公司談好並確定，原本活力公司提供之認股協議書是寫由原公司負責人回購股份，改成原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因為公司法第8條規定之公司負責人有很多定義，像經理人、董事都是可為負責人，但回購條件係由上訴人為回購人，為了避免混淆及避免上訴人迴避回購責任，故指定改名由董事長回購。又上訴人在活力公司股權佔54％，為股權一半以上之大股東，投資說明會都是由上訴人全程闡述行業全景發展，並表示會負全責回購股份，故簽訂認股協議書時改成董事長就是特定指定為上訴人。伊有跟活力公司窗口人員莊玉卿透過LINE電話講負責人回購改成董事長回購，就是要上訴人回購，保障這次投資者，最後由莊玉卿傳送認股協議書最後版本給伊，伊認為已經確定，認股協議書第3條已明文由活力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就是我們要求上訴人回購之內容。活力公司把確認後之認股協議書蓋好大小章後直接寄給我們，上訴人也在該協議書上蓋章，伊之後依照被上訴人用印申請程序用印，最後由財務總監保管正本等語（見原審卷第200至201、203至204、206至207頁）；證人莊玉卿於原審時則證稱：認股協議書由上訴人及蔡松棋草擬、討論，最後修改版本由伊用電腦改，第一版打字版本，由蔡松棋口說跟上訴人溝通，溝通完後微調，上訴人請伊用電腦修改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為甲方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活力公司董事長為上訴人，因為認股協議書上有蓋上訴人保管之負責人章，上訴人有用印，且清楚知道認股協議書買回之約定等語（見原審卷第247至248、250頁），復有證人劉芝婷與莊玉卿間LINE對話紀錄內容可參（見原審卷第88至91頁），足見上訴人以活力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簽訂認股協議書時，已知悉被上訴人將來若選擇以原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時，應由其個人以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回購該股份，仍同意簽訂該協議書，並於法定代理人處蓋章，是兩造就系爭協議書第3條關於由上訴人回購股份之約定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無訛。
　㈡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並未證明兩造達成回購股份合意之時間、地點、內容，且伊縱有表示過願意負買回義務，然允諾當下並未簽訂認股協議書，買回意思表示已經失效，認股協議書上既未增列上訴人為契約當事人，即無法拘束伊云云。惟按公司除依第158條、第167條之1、第186條、第235條之1及第317條規定外，不得自將股份收回、收買或收為質物，公司法第1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依證人蔡松棋、劉芝婷前揭證述內容，可知上訴人與蔡松棋業已就被上訴人投資活力公司並持股一定期間後，得以選擇請求上訴人買回活力公司股份或繼續持股等約定內容達成合意，且參以被上訴人修改活力公司所提出之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即更改為活力公司董事長負買回義務後，業經上訴人確認並於認股協議書上活力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處用印等情，可徵上訴人最遲於認股協議書上用印時，已與被上訴人達成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之合意甚明。又證人蔡松棋、劉芝婷均證述依公司法規定，活力公司原則上不得回購自己公司之股份，故修改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指定由活力公司董事長即上訴人買回被上訴人所認購之股份，相互勾稽前情，益證兩造因囿於公司法第167條第1項規定，活力公司原則上不得收回自己之股份，若認活力公司應依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買回股份，即有該約定因違反公司法上開強制規定而無效之虞，故合意於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由上訴人負有回購股份之義務。另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達成意思表示合致，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自應就上開兩造合意約定內容負有契約義務。基此，上訴人前揭辯解，均無可採。
　㈢查兩造既已達成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之合意，且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以2734號函通知活力公司及上訴人，請求其等依約回購股份等語，活力公司、上訴人於同年月30日收受；復於112年1月7日以127號函通知上訴人，請求其依約回購股份，上訴人於112年1月7日後收受等情，上訴人迄未履行，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依約履行買回義務即給付買回股份價金200萬元並加計3％年息。至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並未於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7日期限內要求伊買回股份，不得主張買回權利等情，然觀諸認股協議書第3條所載「乙方可持有股票於2022.12.31屆滿之日後7日內，選擇以原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由甲方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或洽特定人認購……」等語，及依證人蔡松棋於原審時證稱：當初約定是說最慢112年1月7日前要表示要不要繼續繼續持有股份，還是要求回購，不是特定於112年1月1日至同年月7日始能行使回購權等語（見原審卷第195頁）；證人劉芝婷於原審時證稱：伊認為依照我們解釋說明是112年1月7日前皆可提出回購等語（見原審卷第204頁），再參以劉芝婷與莊玉卿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莊玉卿於被上訴人提出修改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後傳送修正版本之認股協議書，並稱：「第二份文件已與Bryan討論，保證及限制條款如您提供協議書2022/12/31前」等語（見原審卷第88至91頁），可徵兩造係約定於111年12月31日加計7日即113年1月7日為被上訴人行使買回股份權利之最終期限，並非約定上訴人僅得於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7日期間行使請求買回股份之權利，上訴人於111年12月30日收受2734號函時，既已知悉被上訴人向其行使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之買回股份權利，自應對被上訴人負履行買回股份之義務，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仍非可採。
　㈣上訴人另辯稱：認股協議書第3條未有被上訴人得直接向伊請求股款之約定，其內容僅得請求買回，並非得以請求給付股款云云，惟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乙方可持有股票於2022.12.31屆滿之日後7日內，選擇以原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由甲方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或洽特定人認購」等語，該協議內容已具體記載被上訴人行使買回股份之期限、請求買回金額及對象，而本件被上訴人亦於111年12月28日以2734號函通知活力公司及上訴人，請求其等依約回購股份，復於112年1月7日以127號函通知上訴人，請求其依約回購股份等情，足徵被上訴人係依兩造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期限、方式，通知上訴人依約買回認購股份，且上訴人依約負有買回股份之義務，卻經被上訴人多次通知請求仍未履行，則被上訴人自得依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達成合意之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原認購股價即200萬元本息。故而，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實非有據。
　㈤基此，上訴人迄未依兩造前揭約定內容以被上訴人原認購股價即200萬元加計3％年息之金額買回股份，是被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依兩造間就系爭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達成合意之契約關係為訴訟標的，為重疊合併，以單一之聲明請求上訴人應給付200萬元，及自112年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3％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本院自應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毋庸再審酌被上訴人於原審所主張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為同上請求是否有據，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兩造已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達成合意，被上訴人依兩造間上開合意之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應給付200萬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係依據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而與本院認定前揭被上訴人追加之訴訟標的有理由不同，然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吳若萍
　　　　　　　　　　　　　　法　官　潘曉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賴竺君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906號
上  訴  人  傅紀清  
訴訟代理人  胡毓真律師
被 上訴 人  植仕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松棋  
訴訟代理人  歐德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投資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
月1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5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並追加訴訟標的，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
    依其與活力台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活力公司）簽訂之
    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投資款新臺幣（下
    同）200萬元本息，於本院追加依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約定
    有明示或默示合意之法律關係為同上之請求（見本院卷第15
    2、185頁），核屬基於兩造間基於認股協議書所載活力公司
    董事長回購股份所生之爭執，與前揭民事訴訟法規定相符，
    自應予准許。
二、次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
    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
    6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固於本院審理時始抗辯：認股協議
    書第3條未有被上訴人得直接向伊請求股款之約定，其內容
    僅得請求買回，並非得以請求給付股款等語（見本院卷第18
    4頁），惟審諸上開抗辯內容攸關被上訴人得否向上訴人請
    求買回股份給付股款，如不許上訴人在第二審為上開辯解，
    實與紛爭一次解決目的相違，且影響其權利甚鉅，有顯失公
    平之情形，依上開規定，自應許其於本院提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曾任阿里巴巴台灣暨香港地區總經理
    ，為活力公司之董事長，為借重伊法定代理人蔡松棋之財務
    專長，遂邀蔡松棋擔任活力公司之董事。嗣上訴人欲籌措活
    力公司資金，請求蔡松棋引進伊投資活力公司，伊於民國11
    0年7月15日先將200萬元投資款匯入活力公司指定之帳戶，
    復於同年月19日由上訴人代表活力公司與伊簽訂認股協議書
    ，約定伊以每股2元計價認購活力公司發行之新股，而由伊
    取得100萬股權數，並於第3條約定上訴人買回股份之義務。
    嗣伊於111年12月28日以台北中崙郵局2734號存證信函（下
    稱2734號函）通知上訴人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選擇以原
    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並由上訴人回購；復於112
    年1月7日以臺北中崙郵局127號存證信函（下稱127號函）通
    知上訴人前情，詎上訴人於收受通知後，均置之不理，爰依
    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達成
    合意之契約關係，擇一請求上訴人給付200萬元本息。
二、上訴人則以：伊並非認股協議書之當事人，亦未以個人名義
    簽名或用印於認股協議書，自不受認股協議書第3條買回條
    款約定之拘束。且被上訴人未舉證兩造間何時、何地達成買
    回股份之合意，亦無從認定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買回
    條款成立契約關係。又認股協議書第3條有約定買回股份權
    利行使之期限，被上訴人既未於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7日
    期限內要求活力公司或伊買回股份，即不得依據認股協議書
    第3條約定主張買回。況認股協議書第3條未有被上訴人得直
    接向伊請求股款之約定，其內容僅得請求買回，並非得以直
    接請求給付股款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23、185至186頁）：
　㈠上訴人自108年7月2日起迄今為活力公司之董事長，於活力公
    司設立登記時持有股份4,500萬股，於110年2月22日持有股
    份4,891萬2,500股，現持有股份4,612萬2,550股。蔡松棋自
    108年7月25日起至111年12月15日止為活力公司之董事，持
    有股份500萬股。
　㈡活力公司於110年3月17日召開第1屆第51次董事會，由全體出
    席董事同意通過活力公司與被上訴人策略聯盟之增資案。
　㈢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以轉帳方式將200萬元投資款匯入活
    力公司指定之帳戶後，被上訴人與活力公司於同年月19日簽
    訂認股協議書。
　㈣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以2734號函通知活力公司及上訴人
    ，請求其等依約回購股份等語，活力公司、上訴人於同年月
    30日收受。被上訴人復於112年1月7日以127號函通知上訴人
    ，請求其依約回購股份，上訴人於112年1月7日之後收受。
五、被上訴人主張：伊已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選擇以原
    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由活力公司董事長即上訴人
    回購股份，並通知上訴人履行，上訴人收受通知後置之不理
    ，爰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兩造間合意認股協議書第3條
    約定內容之契約關係，擇一請求上訴人應返還200萬元本息
    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查：
　㈠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雙方當事人互相
    間應有欲與他方意思表示相結合而生法律上效果的主觀意思
    （即締約意思），始成立契約。查上訴人自108年7月2日起
    迄今為活力公司之董事長，且於活力公司設立登記時迄今均
    持有相當股份，活力公司於110年3月17日召開第1屆第51次
    董事會，由全體出席董事（包含上訴人）同意通過活力公司
    與被上訴人策略聯盟之增資案，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以
    轉帳方式將200萬元投資款匯入活力公司指定之帳戶後，並
    與活力公司於同年月19日簽訂認股協議書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執，有認股協議書、被上訴人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報表、活
    力公司基本資料、活力公司第一屆第51次董事會議事錄及簽
    到簿（見原審卷第16、18、52至56頁），應堪予認定。且觀
    諸上揭認股協議書內容，上訴人以活力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
    與被上訴人簽訂認股協議書，並於協議書第3條約定「乙方
    可持有股票於2022.12.31屆滿之日後7日內，選擇以原認購
    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由甲方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或洽
    特定人認購，若逾期或選擇不出售股份，則視為繼續持有，
    應繼續持有股份到甲方上市櫃（含興櫃）前均不得轉售」等
    語，併參以證人即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蔡松棋於原審證稱：
    認股協議書原稿由活力公司提出，經過伊公司員工劉芝婷、
    活力公司員工莊玉卿為內部作業後，最後由伊與上訴人確認
    後在認股協議書最後稿本上蓋章，認股協議書第3條回購條
    款約定是針對上訴人，用意為上訴人要回購公司股份，因為
    當初上訴人很明確向伊表示他看好未來，他同意要收回或回
    購股份，且依公司法規定，公司原則上不能回購股票，協議
    書上始約定由公司董事長即上訴人回購，伊跟上訴人已有講
    好條件，上訴人回購一股多少錢、何時回購等等語（見原審
    卷第191至192、194至195頁）；證人劉芝婷於原審時證稱：
    蔡松棋有跟伊說過這次增資案很重要，要維護投資者權利，
    已經跟活力公司談好並確定，原本活力公司提供之認股協議
    書是寫由原公司負責人回購股份，改成原公司董事長回購股
    份，因為公司法第8條規定之公司負責人有很多定義，像經
    理人、董事都是可為負責人，但回購條件係由上訴人為回購
    人，為了避免混淆及避免上訴人迴避回購責任，故指定改名
    由董事長回購。又上訴人在活力公司股權佔54％，為股權一
    半以上之大股東，投資說明會都是由上訴人全程闡述行業全
    景發展，並表示會負全責回購股份，故簽訂認股協議書時改
    成董事長就是特定指定為上訴人。伊有跟活力公司窗口人員
    莊玉卿透過LINE電話講負責人回購改成董事長回購，就是要
    上訴人回購，保障這次投資者，最後由莊玉卿傳送認股協議
    書最後版本給伊，伊認為已經確定，認股協議書第3條已明
    文由活力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就是我們要求上訴人回購之
    內容。活力公司把確認後之認股協議書蓋好大小章後直接寄
    給我們，上訴人也在該協議書上蓋章，伊之後依照被上訴人
    用印申請程序用印，最後由財務總監保管正本等語（見原審
    卷第200至201、203至204、206至207頁）；證人莊玉卿於原
    審時則證稱：認股協議書由上訴人及蔡松棋草擬、討論，最
    後修改版本由伊用電腦改，第一版打字版本，由蔡松棋口說
    跟上訴人溝通，溝通完後微調，上訴人請伊用電腦修改認股
    協議書第3條約定為甲方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活力公司董
    事長為上訴人，因為認股協議書上有蓋上訴人保管之負責人
    章，上訴人有用印，且清楚知道認股協議書買回之約定等語
    （見原審卷第247至248、250頁），復有證人劉芝婷與莊玉
    卿間LINE對話紀錄內容可參（見原審卷第88至91頁），足見
    上訴人以活力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簽訂認股協議書時，已知
    悉被上訴人將來若選擇以原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時
    ，應由其個人以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回購該股份，仍
    同意簽訂該協議書，並於法定代理人處蓋章，是兩造就系爭
    協議書第3條關於由上訴人回購股份之約定已達成意思表示
    合致無訛。
　㈡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並未證明兩造達成回購股份合意之
    時間、地點、內容，且伊縱有表示過願意負買回義務，然允
    諾當下並未簽訂認股協議書，買回意思表示已經失效，認股
    協議書上既未增列上訴人為契約當事人，即無法拘束伊云云
    。惟按公司除依第158條、第167條之1、第186條、第235條
    之1及第317條規定外，不得自將股份收回、收買或收為質物
    ，公司法第1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依證人蔡松棋、劉芝
    婷前揭證述內容，可知上訴人與蔡松棋業已就被上訴人投資
    活力公司並持股一定期間後，得以選擇請求上訴人買回活力
    公司股份或繼續持股等約定內容達成合意，且參以被上訴人
    修改活力公司所提出之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即更改
    為活力公司董事長負買回義務後，業經上訴人確認並於認股
    協議書上活力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處用印等情，可徵上訴人最
    遲於認股協議書上用印時，已與被上訴人達成認股協議書第
    3條約定內容之合意甚明。又證人蔡松棋、劉芝婷均證述依
    公司法規定，活力公司原則上不得回購自己公司之股份，故
    修改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指定由活力公司董事長即上
    訴人買回被上訴人所認購之股份，相互勾稽前情，益證兩造
    因囿於公司法第167條第1項規定，活力公司原則上不得收回
    自己之股份，若認活力公司應依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買回股
    份，即有該約定因違反公司法上開強制規定而無效之虞，故
    合意於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由上訴人負有回購股份之義務
    。另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達成意思表示合致
    ，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自應就上開兩造合意約定內容
    負有契約義務。基此，上訴人前揭辯解，均無可採。
　㈢查兩造既已達成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之合意，且被上訴
    人於111年12月28日以2734號函通知活力公司及上訴人，請
    求其等依約回購股份等語，活力公司、上訴人於同年月30日
    收受；復於112年1月7日以127號函通知上訴人，請求其依約
    回購股份，上訴人於112年1月7日後收受等情，上訴人迄未
    履行，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依約履行買回義務即給付買
    回股份價金200萬元並加計3％年息。至上訴人雖稱：被上訴
    人並未於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7日期限內要求伊買回股份
    ，不得主張買回權利等情，然觀諸認股協議書第3條所載「
    乙方可持有股票於2022.12.31屆滿之日後7日內，選擇以原
    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由甲方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
    或洽特定人認購……」等語，及依證人蔡松棋於原審時證稱：
    當初約定是說最慢112年1月7日前要表示要不要繼續繼續持
    有股份，還是要求回購，不是特定於112年1月1日至同年月7
    日始能行使回購權等語（見原審卷第195頁）；證人劉芝婷
    於原審時證稱：伊認為依照我們解釋說明是112年1月7日前
    皆可提出回購等語（見原審卷第204頁），再參以劉芝婷與
    莊玉卿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莊玉卿於被上訴人提出修改認
    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後傳送修正版本之認股協議書，並稱：
    「第二份文件已與Bryan討論，保證及限制條款如您提供協
    議書2022/12/31前」等語（見原審卷第88至91頁），可徵兩
    造係約定於111年12月31日加計7日即113年1月7日為被上訴
    人行使買回股份權利之最終期限，並非約定上訴人僅得於11
    2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7日期間行使請求買回股份之權利，上
    訴人於111年12月30日收受2734號函時，既已知悉被上訴人
    向其行使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之買回股份權利，自應對被
    上訴人負履行買回股份之義務，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仍非
    可採。
　㈣上訴人另辯稱：認股協議書第3條未有被上訴人得直接向伊請
    求股款之約定，其內容僅得請求買回，並非得以請求給付股
    款云云，惟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乙方可持有股票於202
    2.12.31屆滿之日後7日內，選擇以原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
    售股份，由甲方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或洽特定人認購」等語
    ，該協議內容已具體記載被上訴人行使買回股份之期限、請
    求買回金額及對象，而本件被上訴人亦於111年12月28日以2
    734號函通知活力公司及上訴人，請求其等依約回購股份，
    復於112年1月7日以127號函通知上訴人，請求其依約回購股
    份等情，足徵被上訴人係依兩造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期
    限、方式，通知上訴人依約買回認購股份，且上訴人依約負
    有買回股份之義務，卻經被上訴人多次通知請求仍未履行，
    則被上訴人自得依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達成
    合意之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原認購股價即200萬元本
    息。故而，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實非有據。
　㈤基此，上訴人迄未依兩造前揭約定內容以被上訴人原認購股
    價即200萬元加計3％年息之金額買回股份，是被上訴人於本
    院追加依兩造間就系爭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達成合意之契
    約關係為訴訟標的，為重疊合併，以單一之聲明請求上訴人
    應給付200萬元，及自112年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3％
    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本院自應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
    毋庸再審酌被上訴人於原審所主張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
    為同上請求是否有據，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兩造已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達成合意，
    被上訴人依兩造間上開合意之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應給付
    200萬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理由雖係依據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而與本
    院認定前揭被上訴人追加之訴訟標的有理由不同，然結論並
    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吳若萍
　　　　　　　　　　　　　　法　官　潘曉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賴竺君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906號
上  訴  人  傅紀清  
訴訟代理人  胡毓真律師
被 上訴 人  植仕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松棋  
訴訟代理人  歐德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投資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5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追加訴訟標的，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依其與活力台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活力公司）簽訂之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投資款新臺幣（下同）200萬元本息，於本院追加依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約定有明示或默示合意之法律關係為同上之請求（見本院卷第152、185頁），核屬基於兩造間基於認股協議書所載活力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所生之爭執，與前揭民事訴訟法規定相符，自應予准許。
二、次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固於本院審理時始抗辯：認股協議書第3條未有被上訴人得直接向伊請求股款之約定，其內容僅得請求買回，並非得以請求給付股款等語（見本院卷第184頁），惟審諸上開抗辯內容攸關被上訴人得否向上訴人請求買回股份給付股款，如不許上訴人在第二審為上開辯解，實與紛爭一次解決目的相違，且影響其權利甚鉅，有顯失公平之情形，依上開規定，自應許其於本院提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曾任阿里巴巴台灣暨香港地區總經理，為活力公司之董事長，為借重伊法定代理人蔡松棋之財務專長，遂邀蔡松棋擔任活力公司之董事。嗣上訴人欲籌措活力公司資金，請求蔡松棋引進伊投資活力公司，伊於民國110年7月15日先將200萬元投資款匯入活力公司指定之帳戶，復於同年月19日由上訴人代表活力公司與伊簽訂認股協議書，約定伊以每股2元計價認購活力公司發行之新股，而由伊取得100萬股權數，並於第3條約定上訴人買回股份之義務。嗣伊於111年12月28日以台北中崙郵局2734號存證信函（下稱2734號函）通知上訴人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選擇以原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並由上訴人回購；復於112年1月7日以臺北中崙郵局127號存證信函（下稱127號函）通知上訴人前情，詎上訴人於收受通知後，均置之不理，爰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達成合意之契約關係，擇一請求上訴人給付200萬元本息。
二、上訴人則以：伊並非認股協議書之當事人，亦未以個人名義簽名或用印於認股協議書，自不受認股協議書第3條買回條款約定之拘束。且被上訴人未舉證兩造間何時、何地達成買回股份之合意，亦無從認定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買回條款成立契約關係。又認股協議書第3條有約定買回股份權利行使之期限，被上訴人既未於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7日期限內要求活力公司或伊買回股份，即不得依據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主張買回。況認股協議書第3條未有被上訴人得直接向伊請求股款之約定，其內容僅得請求買回，並非得以直接請求給付股款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23、185至186頁）：
　㈠上訴人自108年7月2日起迄今為活力公司之董事長，於活力公司設立登記時持有股份4,500萬股，於110年2月22日持有股份4,891萬2,500股，現持有股份4,612萬2,550股。蔡松棋自108年7月25日起至111年12月15日止為活力公司之董事，持有股份500萬股。
　㈡活力公司於110年3月17日召開第1屆第51次董事會，由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活力公司與被上訴人策略聯盟之增資案。
　㈢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以轉帳方式將200萬元投資款匯入活力公司指定之帳戶後，被上訴人與活力公司於同年月19日簽訂認股協議書。
　㈣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以2734號函通知活力公司及上訴人，請求其等依約回購股份等語，活力公司、上訴人於同年月30日收受。被上訴人復於112年1月7日以127號函通知上訴人，請求其依約回購股份，上訴人於112年1月7日之後收受。
五、被上訴人主張：伊已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選擇以原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由活力公司董事長即上訴人回購股份，並通知上訴人履行，上訴人收受通知後置之不理，爰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兩造間合意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之契約關係，擇一請求上訴人應返還200萬元本息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查：
　㈠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雙方當事人互相間應有欲與他方意思表示相結合而生法律上效果的主觀意思（即締約意思），始成立契約。查上訴人自108年7月2日起迄今為活力公司之董事長，且於活力公司設立登記時迄今均持有相當股份，活力公司於110年3月17日召開第1屆第51次董事會，由全體出席董事（包含上訴人）同意通過活力公司與被上訴人策略聯盟之增資案，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以轉帳方式將200萬元投資款匯入活力公司指定之帳戶後，並與活力公司於同年月19日簽訂認股協議書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有認股協議書、被上訴人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報表、活力公司基本資料、活力公司第一屆第51次董事會議事錄及簽到簿（見原審卷第16、18、52至56頁），應堪予認定。且觀諸上揭認股協議書內容，上訴人以活力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與被上訴人簽訂認股協議書，並於協議書第3條約定「乙方可持有股票於2022.12.31屆滿之日後7日內，選擇以原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由甲方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或洽特定人認購，若逾期或選擇不出售股份，則視為繼續持有，應繼續持有股份到甲方上市櫃（含興櫃）前均不得轉售」等語，併參以證人即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蔡松棋於原審證稱：認股協議書原稿由活力公司提出，經過伊公司員工劉芝婷、活力公司員工莊玉卿為內部作業後，最後由伊與上訴人確認後在認股協議書最後稿本上蓋章，認股協議書第3條回購條款約定是針對上訴人，用意為上訴人要回購公司股份，因為當初上訴人很明確向伊表示他看好未來，他同意要收回或回購股份，且依公司法規定，公司原則上不能回購股票，協議書上始約定由公司董事長即上訴人回購，伊跟上訴人已有講好條件，上訴人回購一股多少錢、何時回購等等語（見原審卷第191至192、194至195頁）；證人劉芝婷於原審時證稱：蔡松棋有跟伊說過這次增資案很重要，要維護投資者權利，已經跟活力公司談好並確定，原本活力公司提供之認股協議書是寫由原公司負責人回購股份，改成原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因為公司法第8條規定之公司負責人有很多定義，像經理人、董事都是可為負責人，但回購條件係由上訴人為回購人，為了避免混淆及避免上訴人迴避回購責任，故指定改名由董事長回購。又上訴人在活力公司股權佔54％，為股權一半以上之大股東，投資說明會都是由上訴人全程闡述行業全景發展，並表示會負全責回購股份，故簽訂認股協議書時改成董事長就是特定指定為上訴人。伊有跟活力公司窗口人員莊玉卿透過LINE電話講負責人回購改成董事長回購，就是要上訴人回購，保障這次投資者，最後由莊玉卿傳送認股協議書最後版本給伊，伊認為已經確定，認股協議書第3條已明文由活力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就是我們要求上訴人回購之內容。活力公司把確認後之認股協議書蓋好大小章後直接寄給我們，上訴人也在該協議書上蓋章，伊之後依照被上訴人用印申請程序用印，最後由財務總監保管正本等語（見原審卷第200至201、203至204、206至207頁）；證人莊玉卿於原審時則證稱：認股協議書由上訴人及蔡松棋草擬、討論，最後修改版本由伊用電腦改，第一版打字版本，由蔡松棋口說跟上訴人溝通，溝通完後微調，上訴人請伊用電腦修改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為甲方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活力公司董事長為上訴人，因為認股協議書上有蓋上訴人保管之負責人章，上訴人有用印，且清楚知道認股協議書買回之約定等語（見原審卷第247至248、250頁），復有證人劉芝婷與莊玉卿間LINE對話紀錄內容可參（見原審卷第88至91頁），足見上訴人以活力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簽訂認股協議書時，已知悉被上訴人將來若選擇以原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時，應由其個人以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回購該股份，仍同意簽訂該協議書，並於法定代理人處蓋章，是兩造就系爭協議書第3條關於由上訴人回購股份之約定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無訛。
　㈡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並未證明兩造達成回購股份合意之時間、地點、內容，且伊縱有表示過願意負買回義務，然允諾當下並未簽訂認股協議書，買回意思表示已經失效，認股協議書上既未增列上訴人為契約當事人，即無法拘束伊云云。惟按公司除依第158條、第167條之1、第186條、第235條之1及第317條規定外，不得自將股份收回、收買或收為質物，公司法第1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依證人蔡松棋、劉芝婷前揭證述內容，可知上訴人與蔡松棋業已就被上訴人投資活力公司並持股一定期間後，得以選擇請求上訴人買回活力公司股份或繼續持股等約定內容達成合意，且參以被上訴人修改活力公司所提出之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即更改為活力公司董事長負買回義務後，業經上訴人確認並於認股協議書上活力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處用印等情，可徵上訴人最遲於認股協議書上用印時，已與被上訴人達成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之合意甚明。又證人蔡松棋、劉芝婷均證述依公司法規定，活力公司原則上不得回購自己公司之股份，故修改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指定由活力公司董事長即上訴人買回被上訴人所認購之股份，相互勾稽前情，益證兩造因囿於公司法第167條第1項規定，活力公司原則上不得收回自己之股份，若認活力公司應依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買回股份，即有該約定因違反公司法上開強制規定而無效之虞，故合意於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由上訴人負有回購股份之義務。另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達成意思表示合致，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自應就上開兩造合意約定內容負有契約義務。基此，上訴人前揭辯解，均無可採。
　㈢查兩造既已達成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之合意，且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以2734號函通知活力公司及上訴人，請求其等依約回購股份等語，活力公司、上訴人於同年月30日收受；復於112年1月7日以127號函通知上訴人，請求其依約回購股份，上訴人於112年1月7日後收受等情，上訴人迄未履行，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依約履行買回義務即給付買回股份價金200萬元並加計3％年息。至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並未於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7日期限內要求伊買回股份，不得主張買回權利等情，然觀諸認股協議書第3條所載「乙方可持有股票於2022.12.31屆滿之日後7日內，選擇以原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由甲方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或洽特定人認購……」等語，及依證人蔡松棋於原審時證稱：當初約定是說最慢112年1月7日前要表示要不要繼續繼續持有股份，還是要求回購，不是特定於112年1月1日至同年月7日始能行使回購權等語（見原審卷第195頁）；證人劉芝婷於原審時證稱：伊認為依照我們解釋說明是112年1月7日前皆可提出回購等語（見原審卷第204頁），再參以劉芝婷與莊玉卿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莊玉卿於被上訴人提出修改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後傳送修正版本之認股協議書，並稱：「第二份文件已與Bryan討論，保證及限制條款如您提供協議書2022/12/31前」等語（見原審卷第88至91頁），可徵兩造係約定於111年12月31日加計7日即113年1月7日為被上訴人行使買回股份權利之最終期限，並非約定上訴人僅得於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月7日期間行使請求買回股份之權利，上訴人於111年12月30日收受2734號函時，既已知悉被上訴人向其行使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之買回股份權利，自應對被上訴人負履行買回股份之義務，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仍非可採。
　㈣上訴人另辯稱：認股協議書第3條未有被上訴人得直接向伊請求股款之約定，其內容僅得請求買回，並非得以請求給付股款云云，惟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乙方可持有股票於2022.12.31屆滿之日後7日內，選擇以原認購股價加計3％年息出售股份，由甲方公司董事長回購股份或洽特定人認購」等語，該協議內容已具體記載被上訴人行使買回股份之期限、請求買回金額及對象，而本件被上訴人亦於111年12月28日以2734號函通知活力公司及上訴人，請求其等依約回購股份，復於112年1月7日以127號函通知上訴人，請求其依約回購股份等情，足徵被上訴人係依兩造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期限、方式，通知上訴人依約買回認購股份，且上訴人依約負有買回股份之義務，卻經被上訴人多次通知請求仍未履行，則被上訴人自得依兩造間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達成合意之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原認購股價即200萬元本息。故而，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實非有據。
　㈤基此，上訴人迄未依兩造前揭約定內容以被上訴人原認購股價即200萬元加計3％年息之金額買回股份，是被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依兩造間就系爭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達成合意之契約關係為訴訟標的，為重疊合併，以單一之聲明請求上訴人應給付200萬元，及自112年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3％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本院自應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毋庸再審酌被上訴人於原審所主張依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為同上請求是否有據，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兩造已就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達成合意，被上訴人依兩造間上開合意之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應給付200萬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係依據認股協議書第3條約定，而與本院認定前揭被上訴人追加之訴訟標的有理由不同，然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吳若萍
　　　　　　　　　　　　　　法　官　潘曉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賴竺君


